
核二廠除役計畫審查概況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管制處

民國108年3月6日

除役計畫第1次訪查活動



前言

台電公司核二廠除役計畫概述

原能會核二廠除役計畫審查現況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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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二廠兩部機組將分別於110年12月27日及
112年3月14日運轉執照屆期，進入除役。

台電公司依規定已於107年12月27日向原能
會提出核二廠除役許可申請案，原能會已完
成除役計畫程序審查，正進行實質審查；第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正由環保署進行審查。

俟原能會和環保署完成審查，確認除役計畫
符合法規要求後，原能會即可核發核二廠除
役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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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機組

美國 35 (13)

加拿大 6

歐洲 機組

英國 30

烏克蘭 4

瑞士 1 

瑞典 5

西班牙 3 

斯洛伐克 3

荷蘭 1

立陶宛 2

義大利 4

德國 29 (3)

法國 12 

保加利 4

比利時 1

亞洲 機組

俄羅斯 7

韓國 1

日本 18 (1)

哈薩克 1

亞美尼亞 1

台灣 1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169部機組永久停止運轉，
其中有17部完成除役：IAEA Power Reactor Information System (PRIS) 3



-燃料移除

-永久停機後除役活
動報告

-廠址輻射特性調查

過渡階段

-反應爐除污、拆除

-系統設備拆除

-圍阻體、廠房拆除

-廢棄物安全管理

主要除役活動

-最終狀態(環境輻
射)偵測

-廠址復原

執照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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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役方式：採取「拆除」方式

 除役期限：於除役許可核發後25年內完成除役作業

 除役目標：除役後，廠址之輻射劑量將符合非限制
性使用之標準，其對一般人造成之年有效劑量不得
超過0.25毫西弗。

 高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規劃分別暫貯於廠内乾式貯存
設施及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待最終處置場或集
中式貯存設施完成後，再進行搬遷。

 除役作業規劃以人員安全及公眾健康為優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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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

前置作業 過渡階段 拆廠階段
最終狀態
偵測階段

復原階段解除管制

8年 12年 3年 2年

除役許可生效



-除役範圍與保留區

以汽機、反應器等廠房
為主要拆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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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桶數及
活度

項目

A類 B類 C類 超C類

桶數 活度(Bq) 桶數 活度(Bq) 桶數 活度(Bq) 桶數 活度(Bq)

活化放射性廢棄物
（含生物屏蔽）

16,330 5.15E+14 215 8.31E+13 135 2.40E+15 715 1.69E+17

污染放射性廢棄物 94,000 2.78E+14 160 1.11E+12 400 3.02E+13 0 0.00E+00

其他放射性廢棄物 17,088 2.27E+13 1,402 4.50E+13 0 0.00E+00 0 0.00E+00

合計 127,418 8.16E+14 1,777 1.29E+14 535 2.43E+15 715 1.69E+17

核二廠除役估計約有11,000束用過核子燃料



除役規劃新建設施

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庫

第2期用過核子燃料乾
式貯存設施(含用過核
子燃料再取出單元)

營建廢棄土石堆置場

保留設施(例舉)

2、3號低放射性廢棄
物貯存庫

減容中心

開關場、氣渦輪發電機
組

電力事業用途(規劃)

循環水渠道、循環海水
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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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已建立嚴謹審查制度，並完成核一
廠除役計畫審查，仍依照同樣審查標準，
執行核二廠除役計畫的審查工作，以確認
除役技術可行性，且符合法規要求。

原能會針對除役計畫涉及之核安、輻防、
環境輻射監測、保防及保安、緊急應變、
除污及拆除、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等多項議
題，邀集國內學者專家與原能會同仁，組
成審查團隊進行專業技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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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層面

 運轉與除役銜接

 除役申請及審核

 現場安全管制

 除役後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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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審查聯席會議

專案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

第1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第2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輻防處

第3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輻防處

第4章
輻防處(主)
物管局

第5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輻防處

第6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輻防處

第7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輻防處
核技處

第8章
物管局(主)
輻防處
核管處

第9章
物管局(主)

第17章
輻防處(主)
物管局
偵測中心

第11章
輻防處(主)
偵測中心

第10章
輻防處(主)

第12章
核管處(主)
物管局
輻防處

第13章
綜計處(主)

第14章
核技處(主)
物管局

第16章
核技處(主)
物管局
核管處

第15章
核管處(主)

財務報告

核管處(主)
主計室
秘書處

外部學者專家２２人
會內審查人員５６人



約
1個月

第一回審查
(5個月)

第二回審查
(5個月)

第三回審查
(4個月)

審查意見總結
(2個月)

實質審查*1

註1：本會審查所需時間一年，台電公司答復說明半年，共計ㄧ年半(實質審查期程視台電公司對審
查意回復時間與答復品質而調整)

程序審查

安全評估
報告核定

(2個月)
108.01.21 108.06.20 108.11.21 109.03.20 109.05.25 109.07.20

•各章小組審
查會

•第１回綜合
審查聯席會

•台電公司答
復

第一回審查

•各章小組審
查會

•第２回綜合
審查聯席會

•台電公司答
復

第二回審查

•各章小組審
查會

•第３回綜合
審查聯席會

•台電公司答
復

第三回審查

•本案審查結
果總結會議

•審查意見與
答復說明總
結

•台電公司修
正除役計畫

•完成安全評
估報告

•主委核定本
案審查結果
並通知經營
者

除役準備
作業視察

審查總結 報告核定

註：本會審查作業依資訊公開原則辦理並強化公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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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輻射特性調查
檢視廠址歷史資訊和現場偵測結果所評估影
響區和放射性存量

2 仍需運轉的系統
設備

確保燃料安全及配合除役現場作業的條件

3 劑量評估 除役期間均符合法規要求

4 安全分析 所需考量的面向和內容與國際一致

5 放射性廢棄物
管理

確認處理與貯存需求、新增設施的位置與型
式

6 除役後廠址環境
輻射偵測報告

除役後土地再利用的劑量評估及保留區的影
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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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已訂定除役相關規範，納入核一廠除
役計畫審查作業的經驗回饋，現正嚴格審查
核二廠除役計畫。

原能會積極落實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近期
內將辦理地方說明會，以聽取民眾的意見，
做好除役安全管制作業。

原能會針對核能電廠除役作業審查與規劃，
將持續秉持全民的原能會精神，落實核安監
督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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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